本讲重点：善意取得的构成、占有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对比、抵押权特征
考点7  物权请求权、基于占有的请求权（19:30-19:55）
占有的保护

占有返还请求权：

1.请求权的主体为占有人，有权占有无权占有人都可以主张。直接占有人、间接占有人都属于占有人
2.此项请求权所针对的是侵夺占有的行为，即违反占有人之意志以积极的不法行为剥夺占有人对占有物之管领力的行为（拾得遗失物不属于）。

3.该请求权应向标的物的现在占有人提出。

4.该请求权应自侵占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否则请求权即告消灭。

返还原物请求权与占有返还请求权可能发生竞合，如甲手机被乙偷走，甲可以主张235或者462的权利

总结： 占有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区别

	
	返还原物
	占有返还

	权利人
	具有占有权能的物权人
	占有人

	义务人
	现实的无权占有人


	现实的无权占有人

必须是占有侵夺人、恶意的特定继受人、概括承受人

	期间
	未登记动产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
	1年除斥期间

	其他要求
	
	占有被侵夺


考点8  共有制度（19:55-20:20）
一、共有的类型识别
没有约定“以按份共有为原则，以共同共有为例外”

共同共有主要指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关系、家庭财产共有关系、遗产分割前共有等。

二、共有物处分、分割与债务关系
（一）共有物的处分
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否则构成无权处分）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共有物的分割
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离婚、一方双方死亡）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造成其他共有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三）因共有物产生的债务关系
原则上，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对因共有物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在对内关系上，按份共有人原则上依其份额享有债权或承担债务；不区分份额的各共有人则共同享有债权或承担债务。（对外均为连带，对内按份共有按照份额承担责任）
三、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

按份共有人可以自由地转让其共有份额，而无须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不同于共有物转让）。
共有份额的权利主体因继承、遗赠等原因发生变化时，其他按份共有人不得主张优先购买（不是对外转让）。

（2）按份共有人以其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仅请求撤销共有份额转让合同或者认定该合同无效，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优先取得）
（3）按份共有人之间转让共有份额的，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其他共有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不是对外转让）
（4）两个以上按份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且协商不成时，当事人可请求按照转让时各自份额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5）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优先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因为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具有物权性质。

考点9  善意取得（20:20-21：20）
 一、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1.出让人须是无处分权人
所谓无处分权人，指非所有权人或在法律上欠缺处分权的其他人。若处分人具有处分权，则处分行为可直接发生效力，而无须善意取得制度的作用。注意无权处分和无权代理的区别，无权处分是以自己名义
2.须出让人与受让人有转移所有权的合意
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关于买卖标的物的合同应该有效，如该合同因存在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等情形而无效，或属于特定可撤销的情形，则即便其他要件均具备，亦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

善意取得只能弥补无权处分的瑕疵，不能弥补合同效力瑕疵规则
3.受让人须为善意
就动产而言，信赖出让人之占有可以作为善意的基础。而对于不动产而言，则不能依据对不动产的占有状态主张善意，因为不动产以登记而非占有为公示手段，只有受让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记载时，其善意才能成立。不动产登记簿存在异议登记、预告登记的，排除善意取得。

机动车善意取得仅存在占有外观不可以
“善意”的判断时点是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
4.所有权移转需要登记的，已完成登记；无须登记的，已完成交付
动产交付：动产善意取得中所要求的“交付”，可以是现实交付，也可以是简易交付和指示交付，但不能是占有改定。
交通工具也是交付：转让人将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交付给受让人的，应当认定符合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

不动产善意取得需要完成登记
5.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受让
不能是赠与或者不合理低价
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

合理价格不需要实际支付
二、善意取得的扩张
《民法典》第311条最后一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善意取得所有权以外的物权，主要掌握抵押权和质权的善意取得。针对抵押权、质权善意取得，无需满足合理价格要件
三、遗失物（占有脱离物）善意取得的特殊规则（因为占有脱离物原所有权人更值得保护）
《民法典》第312条  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
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即便符合第311条所规定的三项条件，受让人也不能确定地、终局性地获得遗失物的所有权。遗失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两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此时，买受人损失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2年后受让人可以终局取得
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后找无权处分人追偿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善意取得在性质上属于原始取得，（不依前手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原始取得是一种不负负担的取得，因该所有权取得的效果，不仅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消灭，而且他人在物上的其他权利也将消灭。如动产上存在的质权负担，也因善意取得而消灭

考点10  用益物权（21:20-21:45）
    一、居住权
（一）居住权的概念与特征
1.居住权是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可以对抗第三人
2.居住权是意定用益物权，主要由房屋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发生，也可由房屋所有权人通过遗嘱加以设立。

3.居住权的人役权性质决定了以下两点：（1）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其设立的目的主要是扶贫济困；（2）居住权人的权利仅限于个人居住，居住权不得转让；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居住权人也不得将房屋出租。居住权不得抵押
4.作为一项物权，居住权一经登记设立，即具有物权的完整效力。（所有权人转让的，受让人也受居住权约束）
（二）居住权的设立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遗嘱设立居住权也是登记设立）

（三）居住权的消灭
根据《民法典》第370条之规定，居住权因以下两种原因消灭：（1）居住权期限届满。居住权期限由居住权合同确定。（2）居住权人死亡。（居住权不得继承）
考点11  抵押权（21:45-22:45）
    一、担保物权的特征
1.从属性
根据担保权的从属性，明确了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规则（第388条、第682条）。
除金融机构出具独立保函外，其他担保合同，如当事人约定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有效的，则该约定无效；如果因担保人与债权人就担保本身约定违约责任等，导致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超过债务人的债务的，则担保人仅须在债务人债务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担保物权在设立、移转、范围、消灭、效力上都从属于主债权

2.不可分性：担保物权人与其全部债权受偿之前，得就担保财产之全部行使其权利

3.权利行使的附条件性
只有在债务人到期不清偿债务时，担保物权人才有必要且才能实际行使留置、变价和优先受偿等权利。

4.物上代位性
《民法典》第390条  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抵押权人请求按照原抵押权的顺位就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给付义务人已经向抵押人给付了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抵押权人请求给付义务人向其给付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给付义务人接到抵押权人要求向其给付的通知后仍然向抵押人给付的除外。（通知后需要向担保物权人清偿）

抵押权人请求给付义务人向其给付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抵押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担保顺位继续维持
抵押权依法设立后，抵押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抵押权人请求按照原抵押权的顺位就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给付义务人已经向抵押人给付了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抵押权人请求给付义务人向其给付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给付义务人接到抵押权人要求向其给付的通知后仍然向抵押人给付的除外。
二、担保物权的类型
  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物权编仅规定了抵押权、质权与留置权三种担保物权，但是，就在物上设定具有担保功能的权利而言，《民法典》在合同编规定的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与保理、让与担保等同样系在特定担保财产上设定的担保权。
 担保的规则可以适用到所有权保留等实质担保之中
